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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公民身份的理论轮廓
———新范式的探索

郭忠华

　 　 【摘　 要】马歇尔的公民身份框架以民族国家的政治架构作为出发点，把公
民身份分为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三大组成部分。２０世纪末，公民身
份表现出明显复杂化的趋势：公民身份不仅在涵义上增添了性公民身份、环境
公民身份、文化公民身份等范畴，而且还在结构上突破了民族国家的政治樊篱，
拓展了城市公民身份、地区公民身份、世界公民身份等层级。当代复杂的公民
身份呼吁建立新的分析范式。论文在考察了公民身份的各种更新涵义和更新
层级的基础上，提出了探索公民身份新范式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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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十年中，不仅Ｔ． Ｈ． 马歇尔（Ｔｈｏｍａｓ Ｈ．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意
义上的以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作为基本内容的公民身份
不再囊括公民身份的概念所指，而且公民身份的言说对象也溢出了
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向下或者向上拓展着亚国家或者超国家层次
的话语空间。针对这种现实，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与传统公民身
份理论相比，当代公民身份的意义结构和层级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
应当如何重建公民身份的分析范式以涵容其当代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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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民身份的涵义变迁

现代公民身份理论①以马歇尔的经典论述作为开端，他不仅开
创了“公民身份”（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②这一切合时代发展的主题，而且还
对它进行了理论化和系统化。因此，有关公民身份涵义变迁的论述
以对马歇尔理论的考察作为出发点也就成为最合适不过的事情。
１９４９年，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Ａｌｆｒｅｄ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的年度纪念讲座
上，Ｔ． Ｈ． 马歇尔发表“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的演讲，把公民身份
看作实质上是一项有关平等的原则，认为公民身份主要由三大要素
所组成，即公民的要素、政治的要素和社会的要素。公民的要素由个
人自由所必需的权利组成：包括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思想和信仰自
由，拥有财产和订立有效契约的权利以及司法权利；政治的要素指公
民作为政治实体的成员或这个实体的选举者，参与行使政治权力的
权利；社会的要素指从享有某种程度的经济福利与安全到充分享有
社会遗产并依据社会通行标准享受文明生活的权利等一系列权利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１９６３：７４）。三大要素分别对应于三种不同的权利：公民
权利（ｃｉｖｉｌ ｒｉｇｈｔｓ）、政治权利（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和社会权利（ｓｏｃｉ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与此同时，马歇尔还把三种权利分别与不同的发展时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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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盛行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城邦公民身份和盛行于中世纪意大利城市
共和国的城市公民身份相对照（这些公民身份通常被称作“古典公民身份”），
本文所说的现代公民身份主要指盛行于民族国家时期的公民身份，它以霍布
斯、洛克等人有关公民论述作为开端，而在１８世纪真正成为制度形态。古典公
民身份主要奉行共和主义的解释范式，现代公民身份则以自由主义的解释范式
作为臬圭（Ｈｅａｔｅｒ，１９９９）。

在汉语界，“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目前存在着多种译法，如“公民权”、“公民权
利”、“公民资格”、“公民身份”、“公民性”、“公民权责”和“公民地位”等等。概
念的分殊严重妨碍了学术界对这一重要议题的探讨。但在这里，本文无意再对
该概念的译名进行探讨，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郭台辉博士的吉林人民出版社即
将出版的雷森伯格（Ｒｉｅｓ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９２：中译者序）就这一问题所做的有趣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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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机构联系在一起：公民权利主要发展于１８世纪，与之直接对应
的机构是法院；政治权利主要发展于１９世纪，与之对应的机构是国
会和地方议会；社会权利主要发展于２０世纪，与之对应的机构体现
为教育体制和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作为一种初度建立起来的完备理论，马歇尔对后世公民身份理
论的影响自不待言，现代公民身份理论无不深深地打上了马歇尔的
烙印。迄今为止，尽管马歇尔的观点仍旧是捍卫现代公民身份架构
的理论规范，但２０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新社会运
动的兴起，公民身份的组成要素和层级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马
歇尔本身成为问题的中心，围绕着他所展开的争论也变得越来越炽
烈（Ｇｉｄｄｅｎｓ，１９８２；Ｈｉｎｄｅｓｓ，１９９３；Ｍａｎｎ，１９９６：１２５ － １４４；Ｒｅｅｓ，
１９９６）。但是，本文已无意再度参与现存对马歇尔观点的没完没了
的批判性解释，而是希望通过对公民身份当代复杂性的考察，展现公
民身份的未来分析走向。因为，无论如何，当代复杂的公民身份已经
远远超越了马歇尔所设定的经典范式。

从本质上说，马歇尔以及马歇尔以前的现代公民身份理论或多
或少都假定了民族国家的政治架构。然而，在２０世纪的最后２０年
里，支流四溢的新社会运动和全球化等浪潮对一直作为公民身份惟
一源泉的民族国家提出了挑战。在这双重压力下，公民身份的涵义
和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作为对现代政治的反思甚至反叛，以女
性主义运动、生态运动、多元文化运动等作为表现形式的新社会运动
不断为马歇尔框架扩容，公民身份的概念家族不断增添具有崭新意
义的新成员，其中尤其以性公民身份（Ｌｉｓｔｅｒ，１９９７ａ；ＹｕｖａｌＤａｖｉｓ，
１９９７）、环境公民身份（Ｐｅｔｒｙｎａ，２００４）、文化公民身份（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
２００１）、科技公民身份（Ｆｒａｎｋｅｎｆｅｌｄ，１９９２）等作为代表。全球化的发
展则改变了民族国家的政治空间，造成以民族国家作为叙事对象的
公民身份在层级结构上发生相应的变化，本文下一节将就这一问题
展开论述。接下来将要讨论的则是公民身份的涵义问题。同时，鉴
于公民身份涵义的当代复杂性和篇幅的限制，本文集中讨论的将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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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性公民身份、环境公民身份、文化公民身份等当前具有较大影响的
范畴。

性公民身份（ｓｅｘｕ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亲密关系公民身份（ｉｎｔｉｍａｔ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女性公民身份和同性恋者公民身份是２０世纪晚期公
民身份概念体系的新成员。它们是一些范围不等、追求也不完全一
致的公民身份取向，但总体代表了以性为基础的公民身份要求。实
际上，直到最近以前，诸如此类的概念一直被当作是一个矛盾的措辞
而很难跻身于公民身份的话语舞台，因为就一般理解而言，身体、性、
亲密关系、同性恋行为等完全是属于“私人领域”的事情，与作为“公
共领域”话语体现的公民身份格格不入。在公民身份的历史实践
中，妇女出于很少拥有履行公民身份所要求的合法不动产的法律障
碍，或者出于被看作本质是感性的，缺乏公民身份所要求的深思熟虑
的能力的心理假设，或者出于女性与男性的身体差异等原因，她们长
期被排斥在公民身份的范围之外。同性恋者则比妇女更加边缘化，
在世界的大部分时候和大多数地方，同性恋者没有基本的法律权利，
甚至会被定罪，更毋谈拥有性取向方面的平等公民身份（Ｉｓｉｎ ＆
Ｗｏｏｄ，１９９９：７１）。

２０世纪中晚期兴起的女性主义运动、同性恋者运动构成了新社
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对马歇尔意义上的公民身份带来了
挑战或者补充。尽管女性公民身份、同性恋者公民身份的产生时间
不一，追求取向也不完全一致，但作为一种公民身份追求，两者都建
立在性的基础之上。妇女公民身份运动大致经历了两大明显的发展
阶段：一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前的旨在取得与男性平等的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的阶段；二是把目光转向与女性本身相关的议题，旨在取
得更大社会和经济权利的阶段。与之相适应，女性公民身份也存在
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对抗传统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坚持
女性与男性在各个领域的平等，男性也应当分担家务，女性应当与男
性一样自由地从事公共生活；二是承认女性在心理和生理方面的差
异，调整公民身份的内容使之包容女性的特质（Ｌｉｓｔｅｒ，１９９７ｂ）。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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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来说，性公民身份理论建立在“性权利”的基础之上，这种权利体
现在有关性的身份认同、行为实践和公共关系等领域，主张无论是男
性还是女性、同性恋者还是异性恋者，都可以平等地要求这种权利
（Ｌｉｓｔｅｒ，２００２）。

２０世纪中后期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如全球气候变暖、水资源
缺乏、核泄漏等问题，不仅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挑战，而且还催生了声
势浩大的生态运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生态公民身份（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或者说环境公民身份（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的主
张。在当今西方国家，环境公民身份已成为重要的政策目标和研究
主题。其中，以安德鲁·杜布森（Ａｎｄｒｅｗ Ｄｏｂｓｏｎ）的专著《公民身
份与环境》（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表现得尤为典型。环
境公民身份以对公民自由主义传统和公民共和主义传统的检视作为
理论基础。自由主义传统关注公民个体对于环境所拥有的权利，共
和主义传统则注重公民对可持续发展所拥有的责任。环境公民身份
主张，对于一个旨在永续发展的社会来说，公民个体的环境责任和义
务比权利更加重要，环境公民身份不单纯是要使公民享受对环境的
权利，更多是要使公民懂得如何抑制自己的生理性欲求以保持生态
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共和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都强调公共领
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认为公民身份涉及的仅仅是公共领域的活动，
但在杜布森和贝尔（Ｄｏｂｓｏｎ ＆ Ｂｅｌｌ，２００６：６ － ７）看来，环境公民身份
必须打破这种对立，因为不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的活动，都可
以对环境产生重要的影响，私人领域也是培育绿色美德（ｇｒｅｅｎ
ｖｉｒｔｕｅ）和绿色公民身份（ｇｒｅｅ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的重要场域。环境公民
身份强调立足于公民个体所处的地方社区，从对地方环境的关注中
培育普世性环境伦理，同时重视教育在促进环境公民身份中的重要
性，培养学习者在不同环境中的理性决策能力。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
来，部分女性主义者在吸纳环境公民身份主张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
自身的公民身份主张，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公民身份”（ｅｃｏ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的主张。根据这一主张，公民身份理论必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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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的架构下，既重视性别平等，又重视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Ｐｅｔｔｕｓ，１９９７；ＭａｃＧｒｅｇｏｒ，２００４）。

同时，马歇尔虽然确认了与司法体系、议会和福利国家相对应的
公民身份三维体，但是，他忽视了公民身份的文化维度，这也招来众
多批判的声音（Ｂｌｏｏｍｆｉｅｌｄ ＆ Ｂｉａｎｃｈｉｎｉ，２００１：９９ － １２３；Ｔｕｒｎｅｒ，
２００１：１１ － ３２；Ｒｏｃｈｅ，２００１：７４ － ９８）。以自由主义传统作为主导范
式的现代公民身份假定，公民身份是民族国家赋予公民个体在政治
共同体中的法定成员资格，通过这种资格，个体拥有相应的权利和义
务。这是一种普遍主义的假设，但忽视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公民文
化认同的需要，它有时甚至比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或者社会权利更加
重要。二是教育不平等问题，公民个体要能够真正履行公民身份的
权利和义务，那就必须具有相应的文化水平和行动能力，这些能力是
教育的结果，但在民族国家内部，公民所受到的教育实际上是不平等
的。同样，民族国家大多以多民族或者多族群为基础，在这种条件
下，“自由主义民族国家关于权利和成员身份的普遍主义观点，与族
群多样性和多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紧张关系”（Ｊｏｐｐｋｅ，
２００２：２４５）。最后，２０世纪中后期国际移民浪潮所引发的文化认同问
题。跨国移民浪潮使各国政府越来越置身移民团体对于维护自身文
化认同的压力之下；对经受文化多样性冲击的移民来说，自我定位、文
化认同等问题也越来越成为自我建构的核心问题（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２００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晚期，文化公民身份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应运而生，并且成为公民身份的主流话语之一
（Ｂｅｎｍａｙｏｒ，２００３）。

文化公民身份最早产生于美国，以对那些权利没有受到国家保
障或者文化受到主流文化歧视的社会群体的研究作为开端。雷纳托
·罗萨多（Ｒｅｎａｔｏ Ｒｏｓａｌｄｏ）对美国拉丁裔族群争取文化公民权运
动的研究通常被看作是文化公民身份的开端。当时，文化公民身份
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一系列社会诉求、实践和计划上，以帮助拉丁裔族
群在美国获得独立的社会和政治空间，建立起拉丁裔族群的共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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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Ｆｌｏｒｅｓ ＆ Ｂｅｎｍａｙｏｒ，１９９７：１ － ２３）。相对
于性公民身份、环境公民身份等新兴范畴，文化公民身份更加强调公
民“文化”权利的扩张，认为这才是公民身份的“质”的发展。文化公
民身份的理念集中体现在：作为共同体的成员，公民在享有民主和参
与平等公民身份权利的同时，还必须享有维持差异的权利（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ｂ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这种权利的落实与文化领域高度相关。文化公民
身份坚信，文化是促进公民身份权利的重要场域，文化充权（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将能使公民更富有创造性和效率，也使之更能够成功地
融入国家文化的范畴（Ｔｕｒｎｅｒ，２００１：１１２）。上世纪９０年代末，文化
公民身份的研究出现不同的取向。与早期对弱势群体的偏重相比，
翁爱华（Ｏｎｇ，１９９９：２６４）直接转向了公民与国家在文化场域中的互
动，探讨两者如何在互动中既定位了文化公民身份，又形成了公民的
文化自我和国家的文化特色。金里卡（Ｋｙｍｌｉｃｋａ，２０００）则在多元文
化团体（特别是种族和族群）的角度提出了文化公民身份的问题，将
公民身份与种族、族群等概念联系在一起，希望在民主政体的前提下
有效地处理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实现“多元文化公民身份”（ｍｕｌｔ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从此以后，文化公民身份的研究开始走向广
延和深化。

到了２０世纪晚期，公民身份要素的扩展还体现在商业、科技等
领域，形成了商业公民身份（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科技公民身份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等较有影响的概念。商业公民身份强调
商业组织在国家／文化边界的内部或者外部对个人和社会所拥有的
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科技公民身份则集中于科技领域，强调公民在
科技共同体中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旨在使一般公民更好地参与到科
技政策的决策中，增加公民在这个日益复杂的科技共同体中的自主
性和责任意识（Ｆｒａｎｋｅｎｆｅｌｄ，１９９２）。可以想见，随着社会复杂性进
一步增加，公民身份也将进一步超越马歇尔所界定的三种要素而延
伸至新的领域，为公民身份的概念家族增添新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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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民身份的层级变化

２０世纪晚期，全球化这一引人注目的发展潮流改变了马歇尔所
想像的公民身份与民族国家齐步成长的格局，全球化在挑战民族国
家主权的同时，还提升了地方自治的诉求，促进了超国家组织的发
展。全球化把民族国家的单一空间模式转化成地方化、民族国家和
全球组织同步发展的“三维空间模式”（吉登斯，２００８）。反映在公民
身份的层级结构上，它使传统以民族国家为政治边界的公民身份演
化为以民族国家公民身份为核心，亚国家和超国家公民身份同步发
展的格局。２０世纪晚期以来，“多元公民身份”（ｍｕｌｔｉ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的
论述尽管已成为公民身份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但遗憾的是，大部分
学者都将分析的眼光放在了前一节所论述过的公民身份的涵义变化
上（Ｋｙｍｌｉｃｋａ，１９９５；Ｆａｕｌｋｓ，２０００），真正将目光转向层级结构变化的
分析方面，希德（Ｈｅａｔｅｒ，１９９９）曾进行过“个人－州－国家－欧盟”
的划分。这种划分尽管具有启示意义，但实际上只是一种粗线条的
勾画，很少有普遍性可言。本文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普遍化和细化，
把公民身份划分为亚国家、国家和超国家三大层级。其中，亚国家层
级再细化为城市（自治市）公民身份（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和联邦
单位公民身份（ｓｔａｔ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①，超国家层级则进一步细化为地
区公民身份（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和世界公民身份（ｗｏｒｌ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它们反映了全球化所带来的政治空间结构变化。

实际上，在全球化唤醒地方自治的要求进而产生城市公民身份
的诉求以前，在古希腊城邦国家、中世纪德国和意大利的城市国家，
以及中世纪英德两国的特许城市和自由城市，城市公民身份已经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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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照惯例，一般用小写的“ｓｔａｔ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表示联邦成员单位的公民身
份，汉语界有时译为“州公民身份”，用大写的“Ｓｔａｔ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表示国家公民
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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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长久的历史和广泛的实践。从语源学角度考察，公民与市民之间
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英语中的“ｃｉｔｉｚｅｎ”、法语中的“ｃｉｔｏｙｅｎ”、意大
利语中的“ｃｉｔｔａｄｉｎｏ”，以及德语中的“ｂüｒｇｅｒ”，都同时兼有“公民”和
“市民”的涵义（Ｈｅａｔｅｒ，１９９９：１３３）。在中世纪，威尼斯、热那亚、米
兰等城市具有自己的法律和法庭，城市的运作依赖于公民参与。在
１９世纪，城市甚至被看作公民身份的摇篮。托克维尔（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
在论述新英格兰的城镇（ｔｏｗｎｓｈｉｐ）时说，正是在这种地方，公民“学
会了如何治理社会……并最终积累起清晰的、实用的有关其职责性
质和权利范围的知识”（Ｍａｙｅｒ ＆ Ｌｅｒｎｅｒ，１９６８：８５）。密尔（１９８２
［１８６１］）在其《代议制政府》一书第十五章“论地方代议组织”中也
表明了类似见解。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工业化城市的发展和地
方政府改革为城市公民身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１８６８年，英国
制定了《城市公民权法案》（ｔｈｅ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Ｆｒａｎｃｈｉｓｅ Ａｃｔ）。伯明翰、
利兹等城市为城市公民身份的发展提供了典型的范例。在那一时
期，城市公民身份的特质主要体现在对城市公共事务的奉献、对城市
认同的发展和城市自豪感的兴盛上。

现代社会的发展一度使公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化。城市
的都市化发展弱化了公民在其中所体验到的归属感，城市政治越来
越远离了公民触手可及的范围，城市人口流动的加速则破坏了公民
与城市政治之间的关系（Ｄａｇｇｅｒ，１９８１）。但是，随着全球时代的来
临以及由此导致的地方自治的发展，城市公民身份观念再度复兴起
来，并且越来越成为公民身份的发展方向之一。在罗伯特·戴格尔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ａｇｇｅｒ）看来，城市是公民美德的孵化器，只有在改革和调
整当今城市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地方自治所要求的公民美德
（Ｄａｇｇｅｒ，１９８１）。他认为，要达到这一目标，一是要重新调整城市的
人口分布，使之形成规模更小、更加独立的城市单元，从而减少城市
人口的流动性，形成较为稳定的公民共同体；二是调整城市的区域分
布，做到城市政治下移，使之更加接近公民的日常生活。戴格尔的观
点尽管具有某种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却反映了地方自治对于城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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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身份的要求。阿德里安·克恩（Ａｄｒｉａｎ Ｋｅａｒｎｓ）则论述了积极公
民身份（ａｃｔｉｖ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与城市治理之间的关系（Ｋｅａｒｎｓ，１９９１）。
在他看来，民族国家已无力对瞬息万变的全球化力量做出有效的反
应，地方自治已经势在必行，城市在地方自治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但要形成真正有效的城市治理，关键取决于以参与、责任、认同等为
基础的积极公民身份的发展。总之，各种迹象表明，在经历了短暂衰
落之后，城市公民身份重又兴起，并且越来越成为多元公民身份体系
中的新的层级。

在当代，亚国家层次公民身份的更成熟实践体现在联邦成员单
位的公民身份上。联邦制国家通常由州（如美国）、邦（如印度）、省
（加拿大）、加盟共和国（如前苏联）等成员单位所组成，生活在这些
国家的公民通常拥有双重公民身份：一是联邦公民身份，二是成员单
位的公民身份。与城市公民身份的历史相比，联邦成员单位的公民
身份相对晚近。第一个创造这种公民身份的国家是美国（Ｈｅａｔｅｒ，
１９９９：１２３）。对于联邦成员单位公民身份所能带来的好处，麦迪逊等
人（１９９７［１７８７］：２４０ － ２４１）认为，在联邦体制中，人们能够更自然地
归属于他们的州政府，更能够清楚而详细地了解州政府的事务，更会
与州政府成员建立起个人相识和友谊的联系。托克维尔指出：“每
一个州的中央政府都与被统治者非常接近，并持续被告知后者的需
要，每一年都有新的计划出台……并且被刊登在报纸上，在公民中激
起普遍的兴趣和渴望。”（Ｍａｙｅｒ ＆ Ｌｅｒｎｅｒ，１９６８：１９９）此间传达出来
的信息表明，与更高层级的联邦公民身份相比，公民的认同感、政治
知识、参与能力和政治美德等，可以主要在这一层级上得到培养。在
不同的联邦制国家，成员单位的公民身份来源各有差异。在美国，联
邦公民身份和成员单位公民身份或多或少是随着法定居住地而自动
获得的。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凡出生或归化于合众国
并受合众国司法管辖之人，即为合众国及其所居住州之公民。”瑞士
的情况或多或少相反，在那里，联邦公民身份来源于公民所拥有的州
公民身份，而州公民身份的获得又以公民的居住条件作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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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ｇｈｅｓ，１９９３：１６０）。但在加拿大和印度，两国的宪法都没有专门
对省或者邦公民身份的获得做出专门的规定。在双重公民身份的关
系问题上，一般认为，前者的目标主要在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外交上
的便利，后者的目标则相对复杂，或者出于保护成员单位独特的历史
或者文化的需要，或者出于促进社会和文化多元性的需要，或者出于
界定联邦与成员单位之间权力划分的需要，或者出于使公民更加有
效地行使公民权利和培养公民德性的目的等（Ｓｃｈｕｃｋ，２０００）。在当
今时代，联邦成员单位公民身份不仅是民族国家公民身份的重要补
充，而且也构成了多元公民身份体系中的重要层级。

国家层级的公民身份是指以民族国家作为潜在对话主体的公民
身份。在这一层次上，公民身份通常表现为国籍。在以民族国家作
为主流政治范式的今天，国家公民身份是多元公民身份体系中的最
重要层级。但这一发展结果只有到１８世纪，随着自由主义传统越来
越占据了公民身份叙事的话语权之后才逐渐形成。国家公民身份的
内涵体现在：公民身份是个体在国家中所拥有的成员资格，以及与这
一资格相携出场的权利与义务关系（Ｂｅｔｅｉｌｌｅ，１９９９；拉尔夫·达仁多
夫，２０００［１９９０］：４６）。从国家成员资格的角度来看，公民身份具有
双重特征：一方面，它以民族、文化或者居住条件等作为原则，对同一
民族、文化或者地域共同体的成员保持开放；另一方面，它又对进入
共同体的外人（比如移民）保持封闭，公民身份实际上是“保持社会
封闭的有力工具”（Ｂｒｕｂａｋｅｒ，１９９２：２３）。从权利与义务的角度来
看，公民身份实质上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互惠关系。也就是说，在民
族国家内部，一方面，个人享有受到国家保护的各种权利，如公民权
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等，实际上，不论是启蒙运动以来的公民身份
权利还是新社会运动所提出的各种新型权利诉求，都以民族国家的
政治架构作为出发点。另一方面，个体又必须承担起各种对于国家
的义务，如忠诚、纳税、服兵役等。国家公民身份的最典型刻画或许
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描述作为代表，它（１９９９［１７６８］，第４卷：
２３６）指出：“公民身份指个人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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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国家保持忠诚，并因而享有受国家保护的权利。公民身份意味
着伴随有责任的自由身份。一国公民具有某些权利、义务和责任是
不赋予或只部分赋予在居住的外国人和其他非公民的。一般来说，
完全的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和担任公职权，是根据公民身份获得
的。公民身份通常应负的责任有忠诚、纳税和服兵役。”

地区公民身份是适应全球化所带来的地区性组织的发展而出现
的一种公民身份。全球化带来了民族国家的联合和地区性组织的发
展。其中，欧盟是所有地区性组织中发展得最为完善的一个，欧洲公
民身份也为地区公民身份的发展树立了榜样。欧盟创立的初衷是建
立“使欧洲公民能够参与到创建一个生气勃勃的共同体，使技术专
家治理下的欧洲转变成为人民治理下的欧洲”（Ｊｏｎｅｓ ＆ Ｒｏｂｉｎｓ，
１９９２：２９７）。１９７９年，欧洲议会开始由公民从国家划分的欧洲选区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ｃｉｅｓ）中直接选出。为了提升个体的欧洲认
同感，欧盟还有自己的护照、盟旗、盟歌，并实施了统一的欧洲公民身
份。与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一样，欧洲公民身份也被赋予了某些重
要的权利。例如，欧盟公民享有在成员国领土内自由迁徙和居住的
权利；居住在成员国的非该国公民，可以与该国公民一样享有同等的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欧盟公民拥有向欧洲议会请愿以及向欧洲监察
使提出申请的权利等。欧盟公民身份为成员国公民提供了更大的认
同空间，它尽管目前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却使公民身份超越
了把民族国家作为惟一参照系的传统做法，从而对公民身份与民族
国家之间的固定关联形成了挑战（Ｗｅｎｄｅｎ，１９９９）。在由于民族国
家的合作和融合而导致地区性组织蓬勃发展的今天，欧洲公民身份
为其他地区性组织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当今世界尽管仍然是一个由民族国家所主导的世界，世界政府
还很难看到它的曙光，但无论如何，世界公民身份的观念和实践还是
足以使之成为一个层级的公民身份。与其他层级的公民身份相比，
这一层级更加具有道德和伦理的色彩。在实践中，世界公民身份尽
管不像国家公民身份那样普遍、清晰和有力，但它的历史却与公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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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历史同样久远。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世界公民身份的观念就已
经出现，犬儒主义哲学家第欧根尼（Ｄｉｏｇｅｎｅｓ）以“世界公民”自居。
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Ｍａｒｃｕｓ Ａｕｒｅｌｉｎｕｓ）在鞍马劳顿之余，仍
不忘从世界公民的角度思考德性的生活。世界公民身份在其产生之
初，主要用来批判城邦中公民美德的衰退，而其现代的形式则既用来
批判民族国家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也用来指一种普遍的人类共同体
理想。在当代，世界公民身份的倡导者力图复活古代斯多葛主义的
理念，认为个人应该将自己理解为同时从属于两个共同体：一是特定
的国家，二是整个人类。作为一名良好的世界公民，他必须“把国际
社会的福祉放在对自身国家利益的无尽追求的优先地位……把秩序
的持存放在满足最低限度的国家利益的优先地位”（Ｗｈｅｅｌｅｒ ＆
Ｄｕｎｎｅ，１９９８：８８５）。世界公民身份的目的在于：在一个分化为各个
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些国家强烈地倾向于将自身的利益置于人类整
体的福利之上）的世界上，保留一种普遍的道德意识和普世的认同
情感（Ｌｉｎｋｌａｔｅｒ，２００２）。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普通
平民的行为激活了世界公民身份的第一种关怀：主权国家对非国民
应该抱有更加同情的态度，必须按照公共性的原则处理其对外关系，
国家应该受到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的道德原则的约束，强化人类普
世共同体的意识。全球生态危机则催生了世界公民身份的第二种关
怀：全球环境公民身份，即必须培育公民对其他社会、对这个作为整
体的星球的高度责任感。全球贫困者的苦难以及对于人权受害者的
冷漠也成为激活公民身份的重要因素：人权是一种普世性的权利，必
须得到国际共同体的保护，个人对普遍道德法则的遵从优先于对国
家服从的义务（Ｈｅａｔｅｒ，１９９９：１４１）。从某种程度来说，在这个民族
国家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而不惜牺牲他者利益的世界里，世界公
民身份成为一种制衡民族国家的重要道德力量。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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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向公民身份的新范式

由此可见，公民身份的涵义延展和结构拉伸已使之远远超越了
马歇尔所设定的界限，当代公民身份呈现出明显复杂化的趋势。的
确，面对不再简单明了的公民身份，不少研究者开始感到疑惑和无所
适从，以致有学者（Ｔｕｒｎｅｒ，１９９０）断言，全球化已经使公民身份概念
在某些方面显得多余和过时，公民身份概念正处于变化和发展的过
程中，我们还没有形成能够表达全球成员资格观念的概念工具；也有
学者（Ｂｅｉｎｅｒ，１９９５）指出，公民身份压根就是一个“谜”，我们不可能
对它做出清晰的归纳。但在本文看来，当代公民身份无疑已变得复
杂和难解，但是，自古希腊以来，公民身份也历经变迁，最终才发展成
为今天的形态，相对于古典公民身份而言，民族国家公民身份也异常
复杂，它只是在马歇尔的有力综合之下才变得清晰和简洁的。因此，
今天的情况或许更意味着一种新的转型的开始，它要求我们建立新
的分析框架以涵容公民身份的当代变化。希德（Ｈｅａｔｅｒ，１９９９：１５９）
或许所言不谬，公民身份的当代复杂性“要求我们不能忽视这一主
题，而是去理解它所存在的复杂性和张力，并积极寻找解决之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批判者就其困境和危机所做的评判，或许更应
被看作是检视公民身份所具有的非凡弹性是否已经走到了它的极
限，被看作是寻求解决公民身份困境的一部分。

以这种立场作为出发点，本文希望在说明公民身份的当代变迁
的基础上，能够为推进公民身份的分析范式提供新的思路。为此，有
必要首先对前文所阐述的变化做出总体性勾勒。我们可以通过公民
身份的坐标系来加以说明。如果以纵轴来表示公民身份层级结构上
的复杂化趋势、以横轴来表示公民身份在内涵上的复杂化趋势的话，
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呈现给我们的是下图（图１）的变迁趋势。这里，
有必要对横轴的自变量做一补充说明。尽管在马歇尔（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１９６４：７４）看来，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是一种依次演进的关

当代公民身份的理论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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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公民身份的当代变化趋势

系，但这种关系或许只存在于英国，在德国、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
这种演进关系是不存在的。同样的说明还适用于性别的、环境的、文
化的、科技的、商业的公民身份，作为对高度现代性社会反思的结果，
这些公民身份几乎是同时出现的，之间并不存在着明显的演进关系，
尽管从总体上看，公民身份的扩展性权利的确以其基本权利作为基
础。因此，从总体上说，横轴只是表明了公民身份涵义的复杂化趋
势。从图中可以看出，现代公民身份以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作为起
点，以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作为其最初的内涵。但随着时
间的演化，公民身份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变化的趋势，这种变化体现
在：第一，层级结构上，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ＡＡ′）依然构成了分析的
主轴，但联邦单位的公民身份（ＢＢ′）和地区公民身份（ＣＣ′）已实际上
构成了对国家公民身份的重要补充，同时，公民身份还越来越朝着城
市公民身份（ＥＥ′）和世界公民身份（ＤＤ′）的方向发展。如果要具体定
位ＢＢ′和ＣＣ′的起点，我们大致可以分别把１７８９年美国联邦制国家的
建立和１９９３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和新欧盟的诞生作为标志。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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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内容方面，随着时间的发展，公民身份的内容变得愈加复杂，
在传统公民身份类型的基础上，不断生长出新的公民身份类型。

那么，在上述变化趋势的基础上，是否存在着统一的分析范式以
接纳当代复杂的公民身份？在这一方面，实际上已经有不少学者进
行了有意义的探索。例如，在曼因（Ｍａｎｎ，１９９６）看来，说到底，公民
身份是统治阶级缓和社会冲突和促进社会整合的一种“统治策略”
（ｒｕｌ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统治阶级通过授予公民权利来换取公民的合作。
马歇尔所谈到的公民身份实际上只是众多统治阶级策略中的一种，
即自由主义的策略，除此之外，还存在着改良主义的、威权君主制主
义的（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ｍｏｎａｒｃｈｉｓｔ）、法西斯主义的和威权社会主义的
策略。特纳（Ｔｕｒｎｅｒ，１９９０）则以马歇尔和曼因的分析基础，建构出
更加全面的分析范式（如图２）。尽管特纳的框架要远比曼因完善，
但两者都存在着难以弥补的缺陷：首先，两者所注意到的仅仅是民族
国家层级的公民身份，从而忽视了公民身份的多层级特征，我们无法
将民族国家之外的其他层级的公民身份整合进特纳的范式。其次，
两者都太过偏重于历史角度的分析，都从英、法、德、美等国的历史的
角度推导出公民身份模式，没有看到这些国家的公民身份由于时代
发展而日益趋同的事实。可以说，在分析公民身份的历史发展模式
方面，他们的观点的确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如果仅仅聚焦于当代
公民身份分析，其意义也就明显减少。最后，两者都是从发生学的角
度解释公民身份的，把公民身份完全看作是一个单一的概念，没有反
映公民身份概念的内部分化。

自下而上 自上而下
以法国为代表的革命模式 以英国为代表的消极模式

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多元主义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平民权威主义模式

＋

－
公共空间

图２　 公民身份的发展模式①

当代公民身份的理论轮廓◆

①本图由作者根据特纳（１９９０）中的相关资料制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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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民身份当代变化的梳理和与曼因、特纳等人观点的对话为建
立当代公民身份的分析范式提供了背景，在这种背景下，本文希望能
够对特纳等人的观点做出修正，以反映公民身份的当代变化。公民身
份是一个复合的概念，马歇尔所区分的三种公民身份权利仅仅代表了
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传统，除此之外，共和主义传统所强调的公民美
德也是不可忽视的遗产。公民身份既是权利和责任的统一体（自由主
义的遗产），也是认同和美德的统一体（共和主义的遗产）。只是在当
代的背景下，必须对两者同时有所补充：一方面，情感认同方面，当代
公民身份不仅仅体现在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上，还体现在对不同层次的
政治共同体和不同属性的社会议题（如性别、环境、文化等）的认同上；
另一方面，在权利方面，除马歇尔所区分的三种权利外，还包括其他扩
展性权利，如性公民身份、环境公民身份、文化公民身份所负载的权
利。显然，不论是权利、责任还是情感，都必须通过公民的政治参与才
能得到体现或者实现，这点在希德（Ｈｅａｔｅｒ，１９９９：１８０）未来的及充分
展开的分析框架中也得到了体现。因此，参与也必须成为公民身份的
重要组成部分，参与是使民主和公民身份得以实现的组织性原则
（Ｔａｎｄｏｎ，２００８）。从这三个维度出发，本文提出了如下的分析思路，

图３　 公民身份涵义的当代范式①

◆专栏

①希德（Ｈｅａｔｅｒ，１９９９）以类似的方式提出过公民身份的当代范式，本框架不
仅参考了其富有启示意义的构思，而且对它进行了改造，使之更加清楚和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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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既涵盖了公民身份的历史涵义，也反映了其当代复杂性。
从纵向的角度来看，正如罗奇（Ｒｏｃｈｅ，２００２）所言：“在当今世

界，全球化，特别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确立已成为如此强大的
一种长期动态趋势，因此，再仅仅以民族国家和从民族国家层次来分
析公民身份，已经远远不够了。”在当今世界格局下，公民身份体系
也有必要从原来以单一民族国家作为原点的体系建构转化成为以民
族国家为核心，同时兼顾亚国家和超国家层次公民身份的结构体系。
前文已经概括了公民身份的各个层级，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
出下图（图４）的分析范式以整合公民身份的各个层级。图４呈现给
读者的是一个范围依次扩大的层级结构。最底层是由于公民居住在
特定城市而形成的城市公民身份，它主要体现了公民对城市文化的
认同和对地方事务的参与。其上是州、邦、加盟共和国等联邦单位的
公民身份，它所蕴含的权利和义务通过联邦宪法得到界定。城市公
民身份和州公民身份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亚国家层级的公民身份。
国家公民身份存在于亚国家公民身份之上，它是公民作为民族国家
成员资格的体现。在民族国家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的今天，国家公民
身份仍然是所有层级中最为重要的一层。紧邻国家公民身份的是地
区公民身份，它是地区性组织赋予成员国公民的公民身份。这一层
级的公民身份为成员国公民在地区性组织范围内自由往来和在第三

图４　 多元公民身份的层级示意图

当代公民身份的理论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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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获得成员国的外交保护等方面提供了便利。世界公民身份处于层
级结构的最顶层，它具有强烈的普世主义关怀，在弥补民族国家公民
身份的普世关怀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每一层级的公民身份各有侧
重，它们结合在一起展现了当代公民身份的纵向轮廓。

在勾勒了当代公民身份体系的基本轮廓之后，本文还希望对图
３和图４的文化底色进行简要的说明。没有适当的文化背景，不同
层级或者不同种类的公民身份之间将难以逾越彼此间的张力。在这
一方面，本文提出，多元文化主义（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具有启示性意
义。在政治思想史上，多元文化主义的历史甚至与政治的历史同样
久远。但是，近２０年来，在反思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传统的基础上，这
一古老的思想潮流在西方社会重新焕发出生机。尤根·哈贝马斯
（１９９８［１９９４］）的宪政民主思想、查尔斯·泰勒（１９９８［１９９５］）的“政
治承认”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思想，为当代多元文化主
义的复兴提供了理论基础。多元文化主义建立在“承认”和“平等”
两种核心理念之上，主张不同的民族和文化，无论大小还是强弱，都
应当相互承认、平等交流，建立一个和谐共处的自由民主社会。在依
然存在着文化和民族冲突的今天，多元文化主义尽管带有某种乌托
邦的味道，但它至少在解决不同层级和不同种类的公民身份之间的
张力方面提供了思路（吉登斯，２００８）。作为展望，在民族国家作为
经典政治架构和社会公民身份日益凸显的时代背景下，马歇尔曾以
其对公民身份历史和内涵的有力综合回答了当时所提出的问题。今
天，历史的车轮再一次转辗到了类似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能否再
次对复杂的公民身份做出有力的归纳，能否重建公民身份的分析范
式，不仅事关公民身份的学术研究，而且事关现代政治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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